
 

 



 

>>>编者按 

进入新时代，检察官要着力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提高履职本领。江苏检察机

关将“专业化”作为 2018 年江苏检察“关键词”，突出加强检察专业能力建设。近期，

我们推出“新时代检察官”系列报道，围绕江苏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通

过展示主要业务条线检察官办理的典型案件，“以案说人”，推出一组新时代检察官

或检察官办案组群体，树立新时代检察官的职业形象，从而激励广大检察干警在服务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征程上不断提高司法履职本领，努力答好新时代检察工作人民满

意答卷。 

 

姜锋：心中有群众 胸中有方法 

文质彬彬，眼睛透过镜片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是海安县检察院控告申诉科科长

姜锋留给上访群众的第一印象。几番交道之后，他就成了上访群众心中的‚老娘舅‛，

既有春风细雨般的亲切，又有心中有群众、胸中有方法的担当。确实，他的绝活是能

从一个个案件、一件件来访入手，深入思考总结，从而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 

‚热情接待是方法、换位思考是桥梁、公正办理是关键、构建和谐是目标。‛从

2011年担任控申科科长起，这句话就书写在姜锋办公桌的台历上。秉持着这样的工作

理念，他带领科室干警，在控申窗口接待群众的 8个年头里，连续三届获评‚全国文

明接待室‛，他本人也被评为江苏省检察岗位能手、南通市检察机关‚十佳群众工作

能手‛。 

善借外力—— 

检律合作解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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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考入海安县检察院后，姜锋先后在办公室、侦监科、公诉科、反渎局、控

申科等多部门锻炼工作。2007年，他被派到海安县最边远乡镇——老坝港镇挂职锻炼。

两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为他结缘控申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4年 8月，姜锋接待了情绪激动的申诉人李琴（化名）夫妇俩。2013年 1月，

李琴因祖屋归属纠纷与侄子徐某等人发生纠缠扭打，致右肱骨内上髁骨折。经鉴定，

李琴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事发后，李琴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认定徐

某犯故意伤害罪，并赔偿自己的损失。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无罪判决，并驳回其

诉讼请求。李琴不服判决，先后到多部门上访。 

‚李琴夫妇是带着‘气儿’来的，单纯的释法说理对他们行不通，怎样才能息诉

罢访？‛姜锋深思之后，向李琴提出了律师代理申诉的想法，并主动帮助联系了律师

代理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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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第三方参与的公开审查会上，姜锋一一出示原案证

据及法律规定，释明判决依据。律师也向李琴再一次分析案情，耐心阐明理由，并建

议检察机关根据李琴家庭经济状况开展司法救助。 

‚我走了好多部门，只有姜科长主动为我联系律师，律师也没有向我收一分钱费

用，我感受到他们切切实实是为老百姓着想的，我口服心服。‛李琴感动之余，表示

再也不上访了。 

姜锋趁热打铁，及时总结该案成功办理的经验。2014年 11月，海安县检察院联合

海安县司法局会签了《关于开展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实施办

法》，比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

见（试行）》早了近一年。此后，姜锋积极引导信访人弃访从诉，助推律师代理信访

案件 30余件，有效促进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依法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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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辟蹊径—— 

‚威望亲友‛参与答复 

2017年 11月，海安县某公司员工李志立（化名）因不服法院终止审理的刑事裁定，

向海安县检察院提出申诉。姜锋调阅了该案卷宗，并向侦查人员、法官详细了解该案

诉讼过程、原案认定的事实，核实了相关证据，认为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处理适当。 

‚法院应该判我无罪，怎么能以诉讼时效已过就终止审理，再说公安立案之后，

对我影响太大了，现在我的销售款收不到了，公司业务我也做不了了，公司得赔偿我

的损失……‛ 

‚你有兄弟姊妹吗？平时哪些亲戚走得比较近？他们都在哪些单位工作？‛面对

因多年上访而情绪偏激的李志立，姜锋暂时避开案件，跟他聊起了家常。了解到李志

立平时与表兄刘恒关系比较好，刘恒在海安县某部门任职，晓法明理，在家族中有一

定威信后，姜锋眼前一亮。 

‚何不邀请刘恒参加答复，协助引导李志立息诉服判？‛姜锋立刻找到刘恒，说

明了情况，希望他能参与李志立申诉案件的息诉化解工作。 

2018年 2月 1日，姜锋邀请刘恒参加了李志立申诉案件公开答复会，‚检察机关

办案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你所反映的情况缺乏应有的证据来证明。至于你

与公司之间存在的恩怨以及一些经济往来上的矛盾，这不属于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申诉

案件的审查范畴，他们也已向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我认为他们办案是客观公正、

热情规范……‛在姜锋公开示证、论证并答复之后，刘恒进一步引导李志立息诉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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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释法说理、多方劝导，李志立终于在《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上签

了字，并由衷地感谢姜锋认真、热情、规范的工作。看到解开心结、眉头舒展的李志

立，姜锋感到如释重负。 

案结事了后，善于总结的姜锋起草了《关于邀请‚威望亲友‛参与刑事申诉案件

答复机制》，进一步拓展释法说理的形式。在原有的律师、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社区干部等第三方参与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案件答复等形式的基础上，

加上了‚威望亲友‛参与答复的新形式。 

救助前移—— 

从‚等米下锅‛到‚雪中送炭‛ 

办理司法救助案件是控申科职能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司法救助案件处于‚等米

下锅‛状况，案源过分依赖于公诉、侦监等部门移送，一些案件在启动司法救助时已

错过最佳救助时间。 

2014年 6月，姜锋按照惯例对一起交通肇事案的被害人妻子洪某进行司法救助。

在对洪某家庭情况进行调查时，姜锋发现：被害人王某头部受创后，因无钱进行后续

治疗，导致出院不久便去世，留下因病瘫痪在床的女儿和腿脚不便的妻子洪某。当姜

锋将 2万元救助金送到洪某手中时，因丧夫而形容枯槁的洪某一直在喃喃自语：‚早

一步就好了！‛ 

这件事对姜锋触动很大！从洪某家回来后，姜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很多情况下，

‚因案致贫‛的被害人不知晓国家司法救助政策，往往错过了这一救济途径。我们的

司法救助能不能更快、更早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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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领导的肯定支持下，姜锋立即牵头制定了司法救助内部协作机制，主动将司

法救助关口前移——侦监、公诉部门在告知被害人权利义务时，同时发放《司法救助

权利义务告知函》；另外，控申部门每 3日到案管部门查询受案情况，重点关注人身

伤亡类案件，并跟承办检察官进行双向反馈、信息通报，让司法救助更快、更及时。 

机制为司法救助开辟了‚绿色通道‛。三年多来，姜锋带领科室干警先后办结 34

起救助案件，发放救助金 32.5万元。救助的对象中，有因交通肇事被截肢的 6岁幼儿、

因母亲被害、父亲被强制医疗险遭辍学的姐妹俩等未成年人……在物质救助的同时，

姜锋还带领科室两名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干警对这些未成年孩子进行心理辅导，帮

助他们走出阴影，坚强地生活。 

‚提升群众满意度是我们始终的追求——人无难事不上访，老百姓与我们检察机

关打交道，一生也许就这么一次，我们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把他们

当做我们的亲人，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解决诉求。‛姜锋经常对科室青年干警这样

讲，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陆吟秋 王中月 管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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